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5月13日、2024年5月15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4）、《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

意见》《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事实发生的次日披露回购进展情况公告，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4年5月17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
050,1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以截至2024年5月17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计算），最高成

交价为 0.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0.98元/股，成交金额为 1,038,166.93元（不含交易费用）。本

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违反下列进行回购股份的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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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司法机关送达流程影响，公司存在未收到、或延迟收到部分相应法律文书的情况。因

本公告涉及部分事项尚在诉讼进展过程中，对公司利润金额的影响尚不确定。

公司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已被法院裁定受理，涉及诉讼或仲裁的

保全、执行等司法程序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申请中止。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情况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增诉讼、仲

裁案件金额合计5.31亿元（上述诉讼、仲裁的案件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合资合作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类型），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15.14%。其中，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的案件涉及金额0.24亿元；公司作为被告被诉或第

三人的案件涉及金额5.07亿元。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增案件中，进入执行阶段的

案件金额合计为0.3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86%，详见附件《累计诉讼、仲

裁执行案件情况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努力谈判、积极应诉等方式推动各项纠纷的解决；同时，受送达流

程影响，公司亦存在未收到、或延迟收到相应法律文书的情况。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其他尚

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利润金额的可能影响

截至目前，上述诉讼、仲裁案件部分尚在进展过程中，鉴于诉讼或仲裁结果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上述案件对公司利润金额的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

况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如公司能妥善解决上述案件，存在和解的可能；如未能妥善解决，则公

司被诉案件涉及相关资产可能存在被动处置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做

好相关应对工作，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执行案件情况表

序
号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含）以上案件

其中：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案件

-
其中：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案件

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 诉讼/ 仲裁 类型
受 理 法
院 /仲 裁
委员会

案号
标的金额

（ 万
元）

843.75

状态

执 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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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累计诉讼及仲裁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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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博彦科技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

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0名，代表股份106,429,4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的18.1205%；其中26名为中小投资者，代表

股份57,258,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8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名，代表股份103,884,8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6873%；其中2名为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54,713,4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15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名，均为中小投资者，代表

股份2,544,6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3%。

（三）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任的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221,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2%；反对206,
7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3%；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49,8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361%；反对206,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1%；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221,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2%；反对206,
7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3%；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49,8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361%；反对206,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1%；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221,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2%；反对206,
7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3%；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49,8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361%；反对206,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11%；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212,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8%；反对215,
7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7%；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40,8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204%；反对215,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8%；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874,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87%；反对554,
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6,703,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0311%；反对554,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011,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257,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张杨先生、王丽娜女士、王威女士对本议案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共计

417,000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428,8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反对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257,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反对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232,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1%；反对196,
7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4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061,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564%；反对196,7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417,2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5%；反对10,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7,245,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787%；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弃权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晴，范艺娜

（三）结论性意见：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649 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8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

心，同意公司对已回购股份中尚未使用的417.1006万股予以注销；此外，鉴于公司2023年度

实现的业绩未达到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目标，同意公司对69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9.805万股予以回购注销。

上述事项已经2024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2024-014）。

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

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注销及回购注销事项将按法定程序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本次减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减少 616.9056 万元，由 59,151.3588 万元变更为 58,
534.4532万元，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5月17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
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莆心湖中心二路27号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一楼阶梯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朝阳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90,972,8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240％。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90,509,27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6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463,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6％。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463,9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63,6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6％。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

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5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5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2023年度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5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 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353％ ；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5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5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5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5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

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5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

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5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

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0,509,2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904％；反对 463,62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5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47％；反对46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353％；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审议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李秋霭；谢伟奇。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300932 证券简称：三友联众 公告编号：2024-028

三友联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定于 2024年 4月 30日披露

2023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但因前述报告所涉及的部分信息暂无法核实查清，

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2024年 4月 30日）披露 2023年年度报告及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5月6日开市起停牌。

一、相关进展情况说明

1、公司于2024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

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062024010号），因公司涉嫌未按时披露年度报告等信息披露

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9日刊登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收到立案

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董事会正在与各方积极沟通、核查相关事项，组织有关人员

加快推进定期报告编制工作，争取尽早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但不

排除最终无法实施既定安排，导致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可能。

二、风险提示

1、因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2024年4月30日）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5月6日开市起停牌。如公司在停牌两

个月内仍无法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则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股票交易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两个月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2023年年

度报告，公司股票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进行立案调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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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期报告披露进展暨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浙江光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孙杰风、姚春海、张宇敏、吴文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81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主要内容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孙杰风、姚春海、张宇敏、吴文娟：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

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
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前述投资期限到期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直至2024年4月23日

才召开董事会补充审议并披露。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第八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
第三条的规定。公司董事长孙杰风、总经理姚春海、董事会秘书张宇敏、财务总监吴文娟未能

勤勉尽责，敦促上市公司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条和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公司、孙杰风、姚春海、张宇敏、吴文娟

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们应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提高规范运作意识，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请你们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指出的相关问题，公司将认真吸取

本次教训，以此为戒，进一步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对《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培训，持续提升信

息披露的合法合规意识，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本次收到警示函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

监管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和规范治理的各

项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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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浙江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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